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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应急管理厅

关于转发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综合司

全面推进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重点工作

的通知

豫应急办 [2022] 18 号

各有关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应急管理局：

现将《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综合司关于全面推进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重点工作的通知》

(矿安综〔2022〕6 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完善尾矿库公告内容。各地要将汛期尾矿库“三级库长”公示内容纳入尾矿库基本信息

（格式参照附件 1），按照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要求一并公告，并于 4 月 30 日前将公告结果抄

报省应急管理厅。

二、推动尾矿库闭库销号。各地要按照总量控制的原则，采取等量或减量置换措施，积极推

动尾矿库闭库销号和“头顶库”退出工作，确保本地尾矿库数量只减不增。请于 3 月 30 日前将

本地本年度内尾矿库新增和闭库销号清单报送省应急管理厅。

三、开展“一库一策”方案编制和风险评估。各地要推动尾矿库企业于汛期前完成“一库一

策”安全风险管控方案（格式参照附件 2）编制工作；督促尾矿库“头顶库”和无生产经营主体

尾矿库企业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风险评估。无生产经营主体尾矿库的“一库一策”方案编制和

安全风险评估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

四、部署安全防洪度汛工作。各地要督促尾矿库企业于汛期前完成调洪演算、排洪系统质量

检测等基础性工作。尾矿库“头顶库”企业要建立应急广播等通信设施，确保应急指令能够传达

至影响范围内的所有人员；要于汛期前主动协同当地政府组织下游居民开展联合应急演练，确保

发生险情及时处置。

五、推进长江黄河流域尾矿库治理。有关市级应急管理局要排查统计辖区内距离长江、黄河

干流岸线 3 公里和重要支流岸线 1 公里范围内，以及丹江口库区周边尾矿库的详细情况，制定辖



区内长江、黄河流域尾矿库安全风险隐患治理方案（格式参照附件 3），并于 4 月 30 日前将安

全风险隐患治理方案报送省应急管理厅。

请各地分别于 3 月 25 日、6 月 30 日和 12 月 31 日前将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工作联络表

（格式参照附件 4）、半年工作总结和全年工作总结报送省应急管理厅。

联 系 人：单 强

联系电话：0371-65919816

电子邮箱：hnsyjtksc@126.com

附件：1.尾矿库基本情况公示（模板）

2.尾矿库“一库一策”安全风险管控方案（编写提纲）

3.长江/黄河流域区域尾矿库安全风险隐患治理实施方案（编写提纲）

4.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工作联络表

5.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综合司关于全面推进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重点工作的通知

2022 年 3 月 18 日

































附件 1

尾矿库基本情况公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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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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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务

电

话

乡级（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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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1.本表为省辖市（示范区）对行政区域区内尾矿库基本信息进行公告的样式；

2.本表公示不包含已销号尾矿库；

3.尾矿库所属或管理单位，有生产经营主体尾矿库填写企业名称，无生产经营主体尾矿库填写政府指定管理单位；

4.尾矿库地址，精确到村一级；

5.运行状态，指在用、停用、在建、停建、回采、正在实施闭库、已闭库（未销号）；

6.重要支流岸线 1 公里，指长江、黄河的重要支流岸线 1 公里范围内，以及丹江口库区周边；

7.监管主体，指按照分级监管填写安全监管主体，每座尾矿库只能有一个安全监管主体。



附件 2

尾矿库“一库一策”安全风险

管控方案（编写提纲）

编制单位： （企业可自行编制）

2022年 月



一、尾矿库概况

1.尾矿库设计及建设情况。

2.尾矿库生产运行现状。

3.尾矿库周边环境情况。

4.尾矿库安全管理情况。

二、风险隐患辨识

1.库区及周边风险辨识。

2.坝体风险隐患辨识。

3.排洪系统风险辨识。

4.安全监测系统风险辨识。

5.安全管理风险辨识。

三、风险管控措施

1.库区及周边风险管控措施。

2.坝体风险管控措施。

3.排洪系统风险管控措施。

4.安全监测系统风险管控措施。

5.安全管理风险管控措施。



附件 3

长江/黄河流域区域尾矿库安全风险隐患治理

实施方案（编写提纲）

编制单位： （盖章）

2022年 月



一、概述

1.本市（示范区）XX 流域基本情况。

2.本市（示范区）XX 流域尾矿库基本情况。

3.本市（示范区）XX 流域尾矿库安全风险隐患治理概况。

4.编制依据。

5.编制原则及范围。

二、XX 流域尾矿库现状简述

1.XX 流域尾矿库现状。

2.XX 流域尾矿库风险隐患分析。

3.风险隐患分析结论。

4.风险隐患治理的必要性。

三、安全风险隐患治理任务

1.XX 流域尾矿库安全风险隐患治理目标。

2.XX 流域尾矿库安全风险隐患治理任务。

3.XX 流域尾矿库的主要治理措施。

四、安全风险隐患治理进度安排

1.安全风险隐患治理工程总体情况。

2.治理措施的进度安排。

五、安全风险隐患治理工程投资估算

1.编制依据。

2.投资估算。

3.估算表。



4.资金来源及使用计划。

六、保障措施

七、附件

XX 流域尾矿库安全风险隐患治理工程汇总表。



附件 4

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工作联络表

填写说明：

1.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主要负责人，重点流域区域为市级应急管理局“一把手”，非重点流域区域为市级应急管理局班子成员；

2.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工作联系人为市级应急管理局业务科（处）室部门主要负责人。

序号
省辖市

（示范区）

县

（区/市）
尾矿库名称

是否为长江/黄

河流域区域（是/

否）

重点流域名称

（长江/黄河/丹

江口库区）

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

主要负责人

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工作

联系人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座机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座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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